[bookmark: _Toc187754116]隔離醫院傳染病緊急醫療照護能力分級作業申請書
	本院同意申請參加貴署辦理之本（114）年度「隔離醫院傳染病緊急醫療照護能力分級作業」，瞭解申請注意事項並願意主動提供訪查所需資料及配合訪查作業。

此　　致
  　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
申請醫院名稱（全銜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醫療機構代碼（10碼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申請資格（請勾選）：
□1.通過醫院評鑑類別:○區域醫院○(準)醫學中心，效期至____年____月____日。
□2.通過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（重度級），效期至____年____月____日。
□3.通過最近一次（＿＿年）「醫院感染管制查核」且16項項次均達「符合」。
    (含查核基準1.1、1.2、1.3、1.4、1.5、1.6、2.1、2.2、2.3、3.1、3.2、3.3、4.1、4.6、5.1及5.2項次)
□4.具附設或經營專供診治兒童之醫院，應合併申請。


	負責醫師簽章：
	

	聯絡人（職稱）：
	

	地　　　　址：
	

	電　　　　話：
	

	電子郵件信箱：
	

	
	（請蓋負責醫師章及關防）







中華民國114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註：
1. 本申請書請於9月30日（二）前，將正本寄至委辦單位（醫策會），同步將電子郵件寄回（inf@jct.org.tw）。
2. 申請注意事項詳見下頁。
申請注意事項
1、 申請醫院應依「衛生福利部隔離醫院傳染病緊急醫療照護能力分級作業程序」規定，於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資料並配合辦理實地訪查作業。
2、 主辦機關於「隔離醫院傳染病緊急醫療照護能力分級基準」核定後，將公告於網站上，並由委辦單位協助辦理說明會，以利申請醫院參考及準備。
3、 主辦機關或委辦單位提供申請醫院相關表單。
4、 主辦機關或委辦單位將以正式函文通知申請醫院實地訪查日期，以利醫院準備。
5、 實地訪查期間，申請醫院應提供主辦機關所安排之訪查委員，為基準評量所需之相關參考資料。
6、 主辦機關請委辦單位提供電話諮詢服務及公用信箱服務，以利回復申請相關作業及內容之疑義。
7、 主辦機關或委辦單位於實地訪查後，提供申請醫院「訪查委員評核表」，由申請醫院角度評量委員於實地訪查過程中之表現，所填答之內容僅供研究及參考使用。
8、 評定結果公告後，通過評定者，由主辦機關於網站上公告核心照護醫院名單。
9、 評定結果公告後，由主辦機關或委辦單位將實地訪查委員之建議彙整成意見表，回饋予申請醫院參考。
10、 主辦機關得使用申請醫院提供之所有申請資料，以利政府機關及委託計畫相關機構進行統計分析，作為政策擬定之參考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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